
集体决策，岂能游走于“红线”之外

“利益均沾”，党总支决定用公款为班子成员购买手

机；“胡乱决策”，民政局违规套取 80 万移民帮扶资金

用于行政支出……以“集体决策”之名，行违规违纪违法

之实，最终都逃不脱纪法的严惩——

集体决策，岂能游走于“红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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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企业“伸手要钱”，竟然在领导班子会上进行

集体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这样的咄咄怪事出现在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林业局。该局原局长杨福荣等人将某

公司当成局班子领导的“小金库”“聚宝盆”，过年过节

还收受企业送的现金、购物卡、年货等礼品。结果可以预

料，该局原局长杨福荣及参与讨论的领导班子成员均受到

纪法严惩。

集体决策，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明确要求，是集

思广益、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也是预防腐败的措施之一。

如果说集体决策的底色是民主、科学、合理，那么它不可

逾越的“红线”就是合规、合纪、合法。若以“集体决策”

之名，行违规违纪违法之实，搞变通、触红线，其隐蔽性

之强，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不容小觑，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

打着“集体决策”的幌子违规违纪

集体决策的正确行使方式，应该是针对某件事务，由

“班长”牵头，充分聚集每个人的智慧，整合班子的团队

力量，形成科学、精准、全面的决策。因此，重大事项决

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三

重一大”议题，以及研究敏感问题、疑难问题等，进行集

体决策是各级党组织通用的议事规则。



然而在现实中，却有个别地方部门想方设法假借“集

体决策”名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或福利。湖南省

祁东县文化馆馆长蒋小平在 2018 年春节前夕主持召开班

子成员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春节前召开家属座谈会，每人

发 400 元补助；春节后按是否正常上班参加会议情况发放

补助。两次合计违规发放补助 12000 元。蒋小平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纪费用被收缴。

无独有偶，为了谋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一些人自

作聪明，将集体决策视为规避监督的“旋转门”。湖南省

常德市鼎城区自来水公司原党总支书记、原总经理粟许波

为达成“利益均沾”，提议用公款为班子成员每人购买一

部新手机。这项荒唐的提议，最终竟然以班子集体决策的

方式，形成实施方案，并很快付诸实施，公司为此花费公

款 2.51 万元。如此集体决策徒有虚名，等于“没决策”，

受到惩处也就不足为奇了。

“乱决策”也是少数领导干部在集体决策中常犯的错

误。他们或是“纪盲”“法盲”，或是明知纪法红线，却

仍要“伸手”。一只手急切地伸向民生“奶酪”，另一只

手又妄图躲避推卸责任。



近期，浙江省开化县民政局 6 名班子成员在扶贫开发

工作中“乱决策”问题被通报曝光。2013 年至 2014 年，

时任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余金华以班子会议集体决策

的形式，决定由时任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移民办

主任江国平负责移民专项资金分配和项目包装，以项目和

培训班名义套取移民帮扶资金 84.53 万元用于行政支出

（购买茶叶、支付招待费用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时

任县民政局其他班子成员对该决策未提出反对意见。2018

年 4 月，余金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江国平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其他班子成员受到提醒教育谈话处理。

这些不正确的集体决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会议形

式，无论披着看上去多么华美的外衣，只要心底有“私”，

侵占公有资产、损害群众利益，都逃不脱纪法的严惩。

集体决策缘何成为“遮羞布”

在某些部门单位，集体决策成为违纪违法的“遮羞

布”，是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的结果。从近几年通报的

典型案例来看，有的一把手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决

策一言堂，活脱脱地成了“一霸手”，集体决策形同虚设。

四川省青川县苏河乡党委原书记柳艳春被商人“围

猎”之后，为了“投桃报李”，竟然通过集体研究，违反



相关工作规定，将多个扶贫工程项目指定给为自己输送过

利益的商人实施。柳艳春“一言九鼎”，其他班子成员或

是碍于情面或是迫于一把手的“威严”，每次表决都一致

“同意”，所谓的集体决策成了柳艳春个人意志的附庸。

2018 年 12 月，柳艳春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

被移送司法机关。

“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屡屡导致集体决策被用错

地方。一些心怀不轨的官员认为，即使是“集体研究”出

现偏差，板子也是打在“集体”身上，俨然一副“你能奈

我何”的态度。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一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刘守东，集体决策违规购卡 400 张。刘守东在

接受审查时交代说，他认为只要经过了集体决策，就能降

低风险。结果，正是他的侥幸心理，让整个集体都跟着“栽

了”。

一些单位的班子成员明哲保身的好人主义心态泛滥，

也助长了“班长”将集体决策玩弄于股掌的“胆量”。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院原院长史山泰等 16 名党员干

部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涉嫌滥发办案补助、挥霍浪费公共

财产。当史山泰在党组会上提出“要想调动大家的工作积

极性，就得给予干警适当奖励，这笔钱就得以办案经费的

名义在院里核销”时，大家都没有提出异议。该仗义执言



却集体沉默，纵容胡作非为，一群“老好人”最终酿成了

集体违纪的恶果。

专家指出，无论是搞“一言堂”，还是“法不责众”、

好人主义心理，归根到底都缘自纪法观念的严重缺失。少

数主要领导凭借老思想、老观念、老模式行事，动辄就弄

出个“破纪”或“破法”的会议纪要，为个人服务，为“圈

子”服务。加之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

太难，致使集体决策成为违规选人用人，违规干预、插手

有关事项等方面的“助推器”，并且屡试不爽。

让集体决策“言归正传”

集体决策一旦错位，势必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纵容腐

败行为，污染政治生态，必须坚决遏止。

针对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违规决策，在

“三重一大”问题上独断专行，借集体决策之名行违规之

实的现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

条对原有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情形进行扩充，增加“故意规

避集体决策”“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等条款，将纪

律的笼子扎得更紧。



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表示，在贯

彻落实新《条例》时要聚焦“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党

组织一把手，加强对他们的纪律约束，督促他们更好地承

担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要

牢固树立“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集体失误集体责任”思想，

引领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

以无私的情怀、担当的精神，依规依纪依法自觉履职尽责。

“要厘清决策责任主体。”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孙笑侠建议，要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记录“台

账”，完整记录集体决策由谁主持、谁动议、谁赞成、谁

反对、谁弃权等关键信息，做到集体责任追究时有据可查；

再有要健全决策问责机制。权责对应、过责相当，将责任

细化到个人身上，对经集体决策导致决策过错发生的，赞

同该决策和不发表意见的人都要承担相应责任。

让集体决策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好人主义”是必须

搬开的“路障”。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桑学成说：“要坚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

真理不讲面子，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

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以及

文过饰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

加大以案示警的力度，以儆效尤。福建省三明市大田

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黄家发认为，对那些打着集体决

策旗号搞歪门邪道、损公肥私、不正之风而犯错误甚至违

纪违法的人，一定要严肃追究责任。在此基础上，要加大

惩处力度，形成“法要责众，违法必究”的氛围，不因违

纪违法者众而放任，查处一起、曝光一起、警示一片，让

集体决策掩盖下的违纪违法行为无处遁形。（来源：中国

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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